北京市大兴区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公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京规自兴协字〔2024〕002号

根据原国土资源部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》（2003年第21号令）及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》（国土资发〔2006〕114号）规定，大兴区黄村镇兴业南路5、11号棚改定向安置房营利性养老设施项目用地拟采用协议方式出让。本着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现将有关信息公示如下：
1、 宗地基本情况
宗地位置：大兴区黄村镇兴业南路；
宗地面积：7008.298平方米；
建筑规模：14016.59平方米；
规划用地性质：A61机构养老设施用地；
拟出让年限：50年；
宗地编号：110115002001GB00827。
2、 公示时限
公示时限为30个自然日，具体时限为2024年7月31号—2024年8月29日。
3、 意向用地者申请方式
在公示时限内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企业、其他组织和个人（除法律另有规定外），对本公示所列的地块有意向的，均可持书面申请、营业执照副本、法定代表人证明书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等有关文件向我分局提出申请。
4、 确定供地方式
根据国家及本市相关规定，经公示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，方可采取协议方式出让。经公示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，须采用招标、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公开出让。
5、 联系方式
单位地址：北京市大兴区金华寺东路1号；
[bookmark: _GoBack]邮政编码：102600；
联系人：夏盛来；联系电话：69261321。


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大兴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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